
评标报告书

招标单位：赣县区汇金壹号一期小区业主委员会
项目名称：赣县区汇金壹号一期小区
评标时间：2025年11月02日
2025年11月02日
填 表 说 明

1、本评标报告书在招标评标结束后，由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提供书面评标报告时填写，一式二份；

2、评标报告书由评标委员会负责如实填写并由各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字后生效，不得代替签名；

3、对评标持有不同意见的评委可在报告书内附文字材料；

4、本评标报告属“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材料之一。

	招标项目名称
	赣县区汇金壹号一期小区
	招 标 人
	赣县区汇金壹号一期小区业主委员会

	评 标 时 间
	2025年11月02日
	评 标 地 点
	赣县区汇金壹号一期小区

业主委员会办公室

	招 标 方 式
	公开招标
	投标人个数
	3

	评标标准和方式
	本评标办法依据有关招投标法规的规定实行择优评审法，综合得分满分为100分,其中：资信部分42分，技术部分50分、商务部分8分得分高者即为中标第一排序人，依次类推。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评委组长
	曾文忠

	招标人代表
	衷红梅

	专家评委
	刘建中，付东东，谢玉贞

	评审及最终得分情况

	序号
	投标人名称
	资信分
	技术分
	商务分
	最终得分
	最终排名

	1
	赣州森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2
	42
	8
	82
	1

	2
	东莞市明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
	27.82
	8
	47.82
	3

	3
	赣州森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1
	35.18
	8
	74.18
	2

	4
	
	
	
	
	
	

	推 荐 中 标 候 选 人

	中标候选人排序
	最终得分
	中标候选人名称

	1
	82
	赣州森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
	74.18
	赣州森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
	47.82
	东莞市明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
	
	

	评标委员会

成员签名
	经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审和比较，得出本评标报告中的评标结论，现各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字对评标结果负责。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对评标结论持有异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可以书面方式阐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且不陈述其不同意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标结论。评标委员会应当对此作出书面说明并记录在案。
